
九
十
學
年
度
第
二
學
期
第
三
次
化
工
系
系
務
會
議
記
錄 

時
間
：
民
國
九
十
一
年
五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上
午
十
一
時
十
分 

地
點
：
六
樓
會
議
室 

主
席
：
楊
毓
民 

 
 
  
 
 
  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 

 
 
  

 
  

記
錄
：
陳
敏
華 

出
席
：
張
玨
庭
、
陳
慧
英
、
林
洪
志
、
洪
昭
南
、
陳 

 

雲
、
劉
瑞
祥
、
黃
世
宏
、

周
澤
川
、
林
睿
哲
、
鄭
智
元
、
鍾
賢
龍
、
郭
炳
林
、
凌
漢
辰
、
楊
明
長
、

蔡
少
偉
、
陳
特
良
、
王
春
山
、
陳
進
成
、
翁
鴻
山
、
張
嘉
修
、
陳
志
勇
、

郭
人
鳳
、
王 

 

紀
、
楊
毓
民
、
陳
東
煌
、
黃
耀
輝
、
蔡
三
元
、
張
鑑
祥
、

許
梅
娟
、
李
玉
郎
、
鄧
熙
聖
、
吳
季
珍 

壹
：
確
認
上
次
會
議
紀
錄 

貳
：
報
告
事
項 

一
、 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碩
士
班
入
學
考
試
已
於
四
月
二
十
八
日
舉
行
，
本
系

計
有
甲
組
：593

人
，
乙
組
：22

人
報
考
。 

二
、 

九
十
一
學
年
度
博
士
班
入
學
考
試
，
訂
於
五
月
十
三
、
十
四
日
報

名
，
本
系
將
於
六
月
一
日
︵
星
期
六
︶
舉
行
面
試
。 

三
、 

化
工
系
、
材
料
系
、
資
源
系
三
系
學
群
聯
誼
餐
會
，
訂
於
五
月
十
四
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中
午
舉
行
，
本
次
餐
會
由
本
系
主
辦
，
敬
請
踴
躍
參

加
。 

四
、 

﹁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補
助
師
生
出
國
參
加
國
際
學
術
會
議
及
競
賽
活

動
辦
法
﹂
已
公
告
實
施
，
本
系
將
盡
力
配
合
申
請
。 

五
、 

四
月
三
十
日
北
京
清
華
大
學
化
工
系
汪
展
文
等
十
八
名
教
授
蒞
系

參
觀
訪
問
。 

參
：
工
廠
主
任
、
各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報
告
。 

    

一
、
儀
器
委
員
會
：
貴
儀
中
心
開
放SEM

及TEM

二
種
儀
器
時
段
給
化 

工
系
使
用
，
本
會
於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開
會
決
定
預
約
方 

式
，
並
於
六
月
份
開
始
依
照
新
辦
法
實
施
。
關
於
新
辦
法
的
實
施
細 



節
已
發e-m

ail

給
各
位
老
師
參
考
。 

 
 
 

二
、
系
友
事
務
委
員
會
：
今
天
下
午
將
召
開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選
拔
委

員
會
決
定
九
十
一
年
度
本
系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得
獎
人
。 

肆
：
討
論
事
項 

第
一
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
請
推
選
本
系
下
一
任
系
主
任
。 

說
明
：
一
、
本
系
現
任
系
主
任
任
期
將
於
九
十
一
年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屆
滿
。 

 
 
 
 
 
 

二
、
經
公
開
徵
求
系
主
任
候
選
人
，
並
無
系
外
人
士
候
選
。 

決
議
：
依
據
本
系
系
主
任
推
選
辦
法
，
經
兩
階
段
投
票
選
出
陳
志
勇
、
劉
瑞
祥

兩
位
老
師
為
本
系
系
主
任
推
薦
人
選
，
將
依
行
政
程
序
報
請
院
長
轉
請

校
長
擇
聘
。 

第
二
案 

 
 
 

 

案
由
：
名
譽
教
授
之
推
薦
。 

說
明
：
郭
人
鳳
教
授
已
獲
准
自
九
十
一
年
八
月
一
日
起
退
休
。 

決
議
：
三
十
位
老
師
在
場
進
行
無
記
名
投
票
，
以
二
十
九
票
同
意
，
一
票
廢
票
，

通
過
推
薦
郭
人
鳳
老
師
為
本
校
名
譽
教
授
。 

第
三
案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
校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候
選
人
之
推
薦
。 

說
明
：
已
由
翁
鴻
山
、
蔡
三
元
、
楊
毓
民
三
位
教
授
完
成
連
署
，
推
薦
四
十
七

級
張
瑞
欽
學
長
為
候
選
人
。 

決
議
：
二
十
九
位
老
師
在
場
進
行
無
記
名
投
票
，
以
二
十
九
票
全
票
通
過
推
薦

張
瑞
欽
學
長
為
本
年
度
校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本
系
候
選
人
。 

第
四
案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﹁
專
長
學
程
實
施
辦
法
﹂
之
訂
定
。 

說
明
：﹁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專
長
學
程
實
施
辦
法
︵
草
案
︶
﹂
如
附
，

請
參
酌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﹁
國
立
成
功
大
學
化
學
工
程
學
系
專
長
學
程
實
施
辦
法
﹂
如
附
件
。 



 

第
五
案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
由
：
組
織
九
十
一
年
度
︵
第
四
屆
︶﹁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﹂
選
拔
委
員
會
。 

說
明
：
根
據
設
置
辦
法
，
選
拔
委
員
會
以
系
主
任
及
系
內
、
外
委
員
五
至
九
人

組
織
之
，
其
人
選
須
提
經
系
務
會
議
同
意
後
聘
請
之
。 

擬
辦
：
系
內
委
員
擬
由
﹁
學
術
榮
譽
推
薦
委
員
會
﹂
委
員
︵
即
馬
哲
儒
、
黃
定

加
、
翁
鴻
山
、
周
澤
川
、
郭
人
鳳
、
蔡
少
偉
、
楊
毓
民
︶
擔
任
；
系
外

委
員
擬
聘
請
高
英
武
學
長
︵
四
十
三
級
，
現
任
系
友
會
理
事
長
︶
及
楊

再
禮
學
長
︵
三
十
九
級
，
第
二
屆
系
友
傑
出
成
就
獎
得
獎
人
︶
擔
任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擬
辦
人
選
。 

伍
：
臨
時
動
議 

案
由
：
增
加
九
十
二
年
度
博
士
班
及
碩
士
班
學
生
逕
修
讀
博
士
學
位
招
生
名

額
。 

擬
辦
：
博
士
班
招
生
名
額
由
二
十
一
名
提
高
為
二
十
七
名
；
逕
修
讀
博
士
學
位

招
生
名
額
由
七
位
提
高
為
九
位
；
共
計
三
十
六
名
。 

決
議
：
通
過
擬
辦
事
項
。 

陸
：
散
會
︵
散
會
時
間
：
下
午
一
時
二
十
分
︶ 

 


